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监督管理协议(一)

甲方：

乙方：

丙方：

	项目名称
	

	详细地址
	

	监管银行
	

	监管账户
	


  根据《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规定，各方现就上表所列商品房屋项目预售款的收款、划拨、使用订立以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各方权利义务

  1、甲方应当依法监督管理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以及乙方、丙方收取、使用、拨付商品房屋预售款的行为。

  2、甲方应当于本协议签订以及丙方开设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之后，方可予以丙方办理商品房屋预售许可。

  3、丙方应当遵守《广东省商品房预售管理条例》规定，接受甲方、乙方监督，并应将预购人全部购房款（含首付、尾款、分期付款）
存入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切实保障预购人合法权益。
   4、乙方应当协助甲方监督丙方收取预售款的行为，发现存入预售款数额与预购人选定的付款方式不符的应当及时通知甲方，并通知丙方按协议规定及时改正。
    乙方在向甲方提供监管账户余额等信息时需加盖行政公章，并及时提供转款日期等相关信息。
 5、丙方应当在要求使用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内的预售款之前至少提前五个工作日向甲方提出使用申请，工程监理公司需提供工程情况并加盖公章，甲方应当在收到丙方使用申请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

  符合申请使用规定条件的，甲方应当及时办理拨付核准手续，乙方应当凭甲方的拨付核准通知及时予以全额拨付。

   未能符合申请使用规定条件的，甲方应当以书面方式说明不予使用的理由，乙方不得予以拨付。

  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不得支取现金；不得将专用账户内的资金用作抵押或者挪作他用；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违反协议擅自划拨资金。
   6、乙方应当协助甲方监督丙方申请使用预售款的行为，严格按照甲方核准的拨付数额进行拨付。

   7、乙方须于每月15日之前将上月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的收支情况以报表形式由分行汇总后报甲方。 

   8、丙方与预购人办理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时，应向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交乙方向预购人出具的预售款存入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的凭证。

   9、商品房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之前，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内的预售款只能用于支付商品房屋项目工程进度款及法定税费，或购买商品房屋项目建设所需的建筑材料、设施设备，不得挪作他用。乙方如遇到法院冻结、划拨监管账户资金的情况，应事先告知甲方，并向法院书面陈述划拨须经甲方同意。
   10、商品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并确权之后，丙方可持商品房屋项目确权证明文件向甲方申请办理商品房屋预售款专用账户解除监控手续。解除监控之后，甲方不再监督管理商品房屋预售专用账户。

   二、其他

  1、本协议未尽事宜，经甲、乙、丙、各方协商同意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一式四份，甲方两份，乙、丙方、各持一份。

  甲方（公章）                     负责人签名：

  乙方（公章）                     负责人签名：

  丙方（公章）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